附件1

广东省科技社团党建工作指导员管理办法
（修订）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素质过硬的科技社团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突出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夯实党在科技社团的执政基础。同时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科技社团党建工作的后备人才。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广东省科协学会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科技社团党委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产生方式和条件
第一条 广东省科技社团党建工作指导员（以下简称党建指导员）主要以自愿为基本原则，从广东省科协所属科技社团中招募产生，由党员个人申报、所在科技社团党组织审核推荐、省科技社团党委会议研究审定，履职周期为1年。
第二条 党建指导员应具备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思想上、行动上与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科技社团秘书处或会员党员,熟悉科技社团运作模式和管理方法。
（三）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组织协调能力，有较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
（四）清正廉洁，乐于奉献，工作务实，具有一定的群
众基础。
（五）年龄65周岁以下，党龄1年以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第二章  工作内容
第三条 党建指导员的工作对象
（一）隶属广东省科协的科技社团；
（二）隶属省科技社团党委的科技社团党组织。
第四条 党建指导员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指导科技社团党组织建立或调整工作。
（三）负责科技社团党组织与上级党委的沟通联络；负责科技社团党组织的组织动员。
（四）指导科技社团党组织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开展组织活动等各项基层党建工作。
（五）完成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交办的其它事项。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五条 党建指导员的日常管理
（一）管理归属。党建指导员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负责招募,日常管理和联系服务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负责；
（二）日常管理。
1.定期联系。党建指导员联系、指导所负责的科技社团按照灵活简便、务实有效为原则，可实地指导，也可以电话联系，具体形式不限；可列席党组织会议或参加活动。
2.工作报告。党建指导员每季度向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报告工作，具体形式由党委办公室确定。
3.工作督查。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应及时了解掌握党建指导员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党建指导员切实履行职责，为指导联系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和服务。
4.请销假。党建指导员如有特殊情况一段时间不能履职，要事先向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请假，并及时销假，以便及时调整工作力量。
（三）工作调整。党建指导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适当调整：
1.因身体原因，确实不能开展党建指导工作的；
2.因工作能力原因，确实不适应党建指导工作的；
3.因工作岗位变动等原因，不宜再履行党建指导工作职责的。
党建指导员调整应由本人报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批准。党建指导员调整后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重新招募。党建指导员联系服务的科技社团出现注销等重大事项等情况的，应及时报告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适时作出工作调整。
（四）工作补贴。党建指导员补贴经费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依据有关文件规定统一拨付。
（五）工作规定。党建指导员在联系、指导科技社团期间不得在科技社团领取任何报酬，不得在科技社团报销应由本人承担的费用，不得接受科技社团宴请和馈赠等。

第四章  教育培训
第六条 党建指导员的教育培训
（一）党委办公室加强对党建指导员的教育，重点抓好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和党建业务等教育。
（二）党建指导员培训纳入科技社团党建工作培训总体计划，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培训。
（三）党建指导员上岗前应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形式及内容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结合实际工作开展。

第五章  考核奖惩
第七条 党建工作指导员年底前填报《年度考核登记表》，总结本年度的工作表现和任务的完成程度，党委办公室根据工作内容和实际情况进行考核评定结果。
第八条 对工作成绩、工作表现突出的党建指导员，可采取适当方式进行表彰；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应进行提醒谈话或批评教育，并不再参与次年党建指导员申报；对出现违规违纪行为的，应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社团党委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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